
红河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公告
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，深入实施“地方性、民族性、国际化”特色发展战略，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、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，根据《云南省人事厅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人〔2007〕9号）和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指导意见》（云教人〔2005〕39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我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29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应聘条件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热爱教育事业。 

（二）具有优良的学风和高尚的师德，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、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。 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 

二、招聘计划表

	用人单位
	招聘岗位
	学科专业
	需求
人数
	招聘条件
	联系方式

	工学院
	教学科研
	控制科学与工程
	1
	博士
	联系人：李老师
联系电话：13508735419
13988023287
电子邮箱：78778465@qq.com

	
	
	通信工程
	1
	博士
	

	
	
	机械工程
	1
	博士
	

	数学学院
	教学科研
	统计学/数学与应用数学/计算数学
	2
	博士
	联系人：李老师
联系电话：0873-3699153
电子邮箱：zphhu2013@163.com

	理学院
	教学科研
	化学/食品科学与工程/冶金工程/ 材料科学与工程/物理学
	6
	博士
	联系人：刘老师、张老师
联系电话：0873-3694923
13887387782、13988062250
电子邮箱：hlldwj@163.com

	国际学院
	教学科研
	中国语言文学
	1
	博士
	联系人：赵老师  联系电话：0873-3698541
电子邮箱：vivezhao@tom.com

	外国语学院
	教学科研
	英语
	1
	博士
	联系人：许老师 联系电话：0873-3699152
电子邮箱：xxf107@tom.com

	教师教育 学院
	教学科研
	学前教育/心理学/课程与教学论
	2
	博士
	联系人:王老师、宋老师 联系电话:0873-3699092
电子邮箱:wangquan_hh@163.com sguojun15@yahoo.com.cn

	商学院
	教学科研
	应用经济学/物流管理/企业管理、工商管理/会计学
	1
	博士
	联系人：张老师
联系电话： 13769345752
电子邮箱： 2642904557@qq.com

	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
	教学科研
	国际政治/国际关系
	1
	博士
	联系人：张老师
联系电话：0873-3699968
电子邮箱：hhzhengzhixueyuan@163.com

	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
	教学科研
	动物学/植物学/发酵工程与酶工程/农学/农业工程/园艺/环境生态
	5
	博士或正高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历副高职称
	联系人： 罗老师
联系电话：0873-3698575
电子邮箱：luoxiao1225@163.com

	人文学院
	教学科研
	民族学/民族史/中国语言文学/历史学
	5
	博士
	联系人：朱老师 联系电话：13769383268 电子邮箱：uohzzh@qq.com

	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
	教学科研
	中国近现代史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/马克思主义中国化
	1
	博士
	联系人： 段老师 联系电话：13987387094  电子邮箱：kaikoujiuma@163.com

	教育评估中心
	管理
	教育测量与评价
	1
	博士
	联系人：李老师
联系电话：0873-3694077； 15825242018
电子邮箱：526957825@qq.com


备注：报名人员将报名材料投递到用人单位电子邮箱后，须同时将材料投递到学校人事处邮箱：uohrsc@163.com。


三、学校政策及工作待遇
经学校考核和研究决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，除享受国家及学校规定的工资、津贴等福利待遇外，学校另行提供以下待遇：

（一）博士

1、提供20--40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和安家费，具体数额根据所引进人才学缘、学科紧缺度、科研成果和发展潜力等综合因素商定；

2、提供科研启动费：人文社会科学类3万元，理工类5万元，按学校科研管理有关规定执行；

3、按月享受学校高层次人才补贴；

4、可按教职工内部价购买学校合作建房一套；

5、视情况解决配偶工作；

6、在教学、科研、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。

（二）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

1、为具有博士学位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提供30--45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及安家费；为具有博士学位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提供25--40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及安家费，具体数额根据学科情况、科研成果和学术影响等综合因素商定；

2、享受每年1.5万--3万元人民币高层次人才补贴；

3、视情况解决配偶工作；

4、可按教职工内部价购买学校合作建房一套；

5、提供科研启动费：人文社会科学类6万元，理工类10万元，按学校科研管理有关规定执行；

6、在教学、科研、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。

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到学校报到后，学校给予报销一次原单位至学校的往返路费，协助解决过渡性住房。

四、招聘程序
（一）报名办法。

1、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可到红河学院人事处或用人单位现场报名，或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名。报名地址：红河学院人事处（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东郊），联系电话：0873-3694779，联系人：范老师。报名人员将报名材料投递到用人单位电子邮箱后，须同时将材料投递到学校人事处邮箱：uohrsc@163.com。

2、报名所需材料：个人简历，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、获奖证书等复印件以及代表性论著等材料。

（二）组织考核。用人单位、人事处汇同有关部门对应聘人员进行考核，采取直接面试考核的方式。

（三）拟聘人员体检。拟聘人员由人事处统一安排体检，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。因体检不合格出现的缺额，按照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。

（四）确定聘用人选并公示。学校根据考核结果和体检情况择优确定拟聘人员，并对考核成绩和拟聘人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报请云南省教育厅、云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审批后，由学校聘用。

（五）监督及电话。

公开招聘工作由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，监督电话：0873—3694846。

本公告全年有效，由红河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红河学院网址：http://www.uoh.edu.cn。

红河学院

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


